
工作研究
对保险公司

国内业务收入
实行中央和地方
分成的思考

张建军

为了调动地方支持保

险业务发展的积极性，推

动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和

促进社会保险体系的形

成，1987 年国家对中国 人

民保险公司的财务分配体

制进行 了改革。第一，改变

保险公司国内业务收入按

规定税率全额上交中央财

政的分配办法，实行中央

财政与地方财政“五五”分

成的分配体制，且地方财

政所得分成部分不纳入财

政体制。第二，采取“收益

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

对保险公司因重大自然灾

害而发生的当年亏损，用

上年提取的保险总准备金

抵补，抵补不足的部分，由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承

担一半，地方财政承担的部分，由其机动财力解决。

从五年的实践情况看，这一分配体制对调动地方

支持保险事业发展的积极性，促进保险业务发展，避免

在理赔过程中的地方行政干预，减少不合理的保险赔

款支出起了重要作用，说明保险公司国内业务收入实

行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分配体制从总体上看是可行的，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主

要表现在：

1.地方财政只分享收益，未承担经营亏损风险。现

行的财务管理要求保险公司以年初计划按季按比例分

别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缴纳所得税和调节税，地方

财政的分成收入虽不纳入财政体制，却可作为地方财

政收入的一个来源去安排和使用，对保险公司当年是

否发生亏损则不考虑安排支出。然而，保险公司的赔款

支出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决定了保险公司的

利润不稳定，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其影响更为突出，

因此保险公司的亏损时有发生。在当前财政非常困难

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不仅没有弥补应承担的保险公司

亏损的能力，甚至连保险公司按计划入库的部分，也已

作为当年收入安排支出。在调查中发现，当发生不可预

见性的重大自然灾害时，不仅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赔款

支出，同时加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地方财政没有能力

从机动财力中拿出资金给保险公司弥补亏损，即使弥

补也只能用保险公司以后年度应缴给地方财政的部分

盈利抵减，这势必影响了

保险公司的资金周转和

业务发展。

2.发达和落后地区

差异较大，难以平衡。保

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当

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

很不平衡。经济 发达地

区，经济基础比较雄厚，

财力充足，防御各种自然

灾害的能力较弱，发生自

然灾害的机率和范围也

较小，因此，发达地区的

保险公司盈利水平较高，

发生亏损的可能性较小，

一般情况下，这部分地区

的保险公司不需要地方

财政来弥补亏损，财政还

可从当地保险公司取得

相当可观的收入。而经济落后地区，不仅经济基础相对

薄弱，财力匮乏，且抗拒各种灾害的能力较强，发生各

种自然灾害的次数较多，影响程度大，这些地区的保险

公司发生亏损的可能性很大。当地财政往往碍于自身

财力不能弥补亏损，影响了保险业务的开展，但这些地

区更需要保险事业的发展，以减轻各种灾害给当地政

府和财政造成的压力，安定人民生活，目前体制下，这

个矛盾难以解决。

3.现行分成办法不能做到以丰补欠。在无灾或少

灾之年，保险公司的赔款支出少，利润较高，地方财政

的收入也比较稳定，财政状况相对较好；在大灾之年，

保险公司的赔款支出较大，盈利下降甚至发生亏损，亏

损以后就需要地方财政弥补。但受灾后地方财政往往

连正常收入都难以保证，还要增加救灾支出，以恢复生

产，重建家园，地方财政再拿出钱来弥补保险公司的亏

损就难以保证。客观上出现了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地方

财政有能力弥补时，却不需要弥补，需要弥补时，财政

又没有能力，丰欠之间难以调剂。

解决以上问题的出路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综合

平衡，加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此，个人认为

需要对现行分成办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

适当调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 业务收入现行分

成比例。由“五五”分成改为“六四”分成，即中央财政分

成 60% ，地方财政分成 40%；在中央分成收入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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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拿出 30%作为中央财政的机动财力，专项用于

弥补全国省级保险公司发生的亏损和解决贫困地区保

险公司总准备金的不足。改变分成办法以后，地方财政

不再承担弥补保险公司亏损的责任，各省级公司的亏

损由中央财政直接拨补。这样，既可以保证各地保险公

司的亏损及时足额地得到弥补，又可以实现全国范围

内的综合平衡，以利于平衡地区间的差异，支持落后地

区保险事业的发展。

建立社会保险基金。中央财政集中的机动财力用

于弥补当年各保险分公司的亏损后，当年如有结余，可

用结余部分的资金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由财政统一管

理和使用。社会保险基金一方面用在各年度之间调剂

余缺，以 丰补欠，以做到大灾之年既保证保险公司的亏

损得到弥补，也不至于影响中央财政的收支平衡；另一

方面 可用于 支持保险事业的发展，改善保险公司的服

务条件，提高保险事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理论探讨关于借鉴西方经验
深化财政改革的若干思考

陈 宝森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

成果，是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必由之路。所谓文明成果应当既包括自然科

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其中的经济科学。过去，

我们对西方创造的文明成果在认识上有片面

性，强调经济学科的阶级性，忽视在商品经济条

件下经济运行机制所具有的许多共性。在加速

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重新认识这个问

题，解放思想，研究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中一切

对我们有用的好经验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完

善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将发挥有益

的作用。这也是当前深化财政改革中需要着力

探索的一个重要领域。

财政作为国家掌握的分配工具从来都是为

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西方财政

在资本主义由萌发到成熟的各个阶段都根据经

济基础的要求，不断转换其职能，逐渐形成适应

当代资本主义需要的财政制度和体制。当代西

方财政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大为加强了。

以美国为例，1929— 1933 年大危机前后财

政收支占总产值的比重是大不相同的。1929 年

联邦、州和地方财政总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比

重为 10.4 % ，1987 年达到 35% ，提高了两倍

半；1927 年各级政府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10.1% ，1986 年达到 30.3% ，也提高了

两倍。财政的社会职能明显加大，社会福利开

支，包括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 1932

年占总预算支出的 3% ，1985 年上升到 44% 。

美国财政支出占总产值的比重在西方还不是最

高的，1982 年美国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7.4 % ，意大利占 53.7% ，法国 56.7% ，瑞典高

达 67.3%。

财政在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的比重加大和社

会职能的增强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

因为随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和垄断化，单靠市场

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已不能避免激烈的社会震

荡，需要国家出面调节经济，而政府手中最有力

的调节手段首推财政分配杠杆。所以罗斯福在

实施新政时期的一项重要机构改革，就是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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